2015年度个人科研工作量统计表

二级学院（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截止期：2015年12月31日

	类别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和批准号
	作者位次

（/）
	起止时间
	完成情况和结项号
	发表情况
	赋分
	科研处审核

	
	
	
	
	
	
	
	出版社/刊物名称、时间
	成果字数
	
	

	项目完成情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	
	
	
	

	类别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类别

（论文/专著）
	作者位次

（/）
	成果出处

（期刊/ 出版社、是否核心期刊）
	发表时间或期号
	立项情况
（是否立项项目、项目来源）
	成果字数
	赋分
	科研处审核

	成果发表情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	
	
	
	

	
	6
	
	
	
	
	
	
	
	
	

	类别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类别

（论文/专著）
	作者位次

（/）
	成果出处

（期刊/ 出版社、是否核心期刊）
	发表时间或期号
	获奖情况
	赋分
	科研处审核

	
	
	
	
	
	
	
	奖项名称或授奖部门
	获奖等级
	
	

	成果获奖情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类别
	序号
	成果名称
	专利类别

（发明、外观、实用）
	作者位次

（/）
	专利受理单位
	受理时间
	是否推广应用
	赋分
	科研处审核

	
	
	
	
	
	
	
	专利转化的接受单位
	经济效益

（万元）
	
	

	取得专利情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类别
	序号
	活动名称
	类别

（会议/讲座）
	等次
	活动受众范围

和人数（院/系）
	时间
	主办和承办

单位
	地点
	赋分
	科研处审核

	学术活动情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完成项目、发表成果、成果获奖、取得专利、参加学术活动等项赋分合计
	
	


填表注意事项：1、此表统计教职工个人的年度科研业绩情况（含项目、成果、获奖、专利），经科研处审核后存入个人科研档案。

2、科研业绩情况（项目、成果、获奖、专利）分栏目、按时间顺序依次填写，表格不够时可在栏目中自行插入行，顺序下延。

3、科研业绩认定和统计原则，均依据山艺院字（2013）128号《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奖励办法》和山艺院字（2013）136号《山东艺术学院科研统计工作实施细则》，所填入的内容务请实事求是、核实准确，特别是名称、时间、位次等项。

